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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 

（副學位課程）  

2024/25 學年  

 

聲  明  書  

 

第一部份－學生的個人資料  

中文姓名 :   英文姓名 :   

香港身份證號碼 :   聯絡電話 :   

出生日期 :  

(日 /月 /年 )  

   

 

 

第二部份－學生入讀課程資料   

院校名稱 :    

副學位課程名稱 :    

入學學年 :（例如 :  2024/25 學年）   

就讀年級 :（例如 :  一年級）    

 

 

第三部份－聲明  

(如學生已年滿 18 歲，可自行簽署；如學生未滿 18 歲，則由父母／監護人代為

簽署 )  
 

1.  本人謹此聲明，於本聲明書內填報的資料及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真實、完整

和準確。本人明白及同意教育局會根據本聲明書內所填報的資料，評定本人

／本人的受養人是否符合獲資助資格。  

2.  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在遞交聲明書當日，並沒有在 2024/25 學年接受取錄入

讀／就讀任何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資助副學位課程（例如大學教育資助

委員會資助課程、香港演藝學院資助課程、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

指定課程的資助學額）或正獲取「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

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」的資助。如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將於 2024/25 學年修

讀任何其他資助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資助副學位課程，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

會於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所屬院校。  

3.  本人明白按年提供的資助只會在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獲資助課程的正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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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期內發放。  

4.  本人明白如修學情況有所變動（包括但不限於退學、暫時停學、休學、更改

修讀院校／課程），有可能影響資助金的發放。因此，如本人／本人的受養

人在本聲明書內所填寫的資料有任何更改，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必須於一個

月內通知所屬院校。  

5.  本人明白如本人在同一學期就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（副學位課程）

遞交多於一份聲明書，教育局只會就最早繳交學費的副學位課程發放資助，

而本人／本人的受養人只可在下一學期就另一合資格課程獲發放資助。  

6.  本人同意教育局有權不支付／扣減／限制擬發放的資助款項，以及要求本人

把全部／部分／多付的資助款項歸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。教育局的決定屬

最終決定，對本人具有約束力。  

7.  本人明白附件所載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。  

 

學生姓名 (中文 )：   (英文 )：   

    

 

 

簽署當天，如學生已年滿 18 歲 :  

 

學生簽署 :    日期 :   

    

 

簽署當天，如學生未年滿 18 歲 :  

  

學生家長／監護人簽署 :     

    

學生家長／監護人姓名 :   日期 :   

    

 

 

第四部份－聲明  (由院校代表填寫 )  

 

本人已查核並在此證明，根據「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（副學位課程）

的安排」，上述學生合資格受惠於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。  

 

院校代表簽署 :  

 

 日期 :   

 

姓名及職位名稱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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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

 

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

 

1.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： 

(a) 處理、核實、審核資格及查證「指定專業／界別課程資助計劃」的申請；  

(b) 就上文(a)項所述申請的處理、核實、審核資格及查證，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／

部門資料庫進行核對；  

(c)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，以核實／更新教育局的記錄；以及 

(d) 編製統計資料、研究及政府刊物。 

 

2.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。假如你沒有提供

該等個人資料，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。  

 

可獲轉移資料者 

 

3.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。除此之外，教育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

述情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： 

(a)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，包括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，以用於

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；  

(b)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，以用於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； 

(c) 受聘於教育局以提供服務或意見的人員、代理人、服務供應商或機構，包括申請者曾

就讀的專上院校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、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，以用於上文第 1

段所述的用途； 

(d)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；以及 

(e)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。 

 

查閱個人資料 

 

4.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。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，請

以書面向相關專上院校提出。 

 

 


